诚信申报承诺书
太仓新东方客车修理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本人（本公司）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并郑重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债权申报文件已如实填写、相关内容真实有效，向管理人提交的有关债权凭证、身份信息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
二、截至债权申报文件签署之日，本人（本公司）的债权未通过其他途径受偿；
三、在提交债权申报材料后，若有其他第三方向本人（本公司）清偿债权的，本人（本公司）会及时将受偿情况如实告知管理人。
若违反以上承诺，本人（本公司）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。

    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
（签字或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